
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基础知识问答 

1、什么是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答：非法证券期货活动是指未经批准从事依法应由证券监管部门或国

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批准，应受法定监督的证券发行和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的活动。开展证券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相

应业务资格。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而开展证券期货业务的机构，是非

法机构。 

  

2、如何辨别正规机构和非法机构？ 

答：您可以通过以下网址查询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

息，或者向当地证监局核实相关机构和人员信息。 

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 

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 

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www.cfachina.org） 

  

3、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具体有哪些形式？ 

答：一是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诈骗群众钱

财；二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部门批准等

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三是非法中介机构以

“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华



代表处”等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

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4、受到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侵害后如何处理？ 

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查处和善后处理由地方

人民政府负责。投资者受到非法证券期货活动侵害后，为使不法分子

及时得到查处，尽可能挽回损失，请在第一时间向当地公安机关报

案，或者向当地工商部门、证券期货监管部门反映。投资者应妥善保

管好合同、汇款单、银行流水等凭证以及通话短信记录、交易记录等

材料，提供给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以便其查处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于 2008 年 1

月 2 日联合印发的《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法

证券活动受害人的救济途径作了规定，如果非法证券活动构成犯罪，

被害人应当通过公安、司法机关行使追赃程序追偿；如果非法证券活

动仅是一般违法行为而没有构成犯罪，当事人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起诉条件的，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请求赔偿。 

  

5、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由谁负责查处？ 

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99 号）的规定，非法证券活动

查处和善后处理工作按属地原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人民政府负责。非法证券活动经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后，省级

人民政府要负责做好本地区案件查处和处置善后工作。 

  

  

6、有哪些欺骗投资者入坑的“小技巧”？ 

答： 

1、“证券专家”免费诊股。“特约嘉宾”、“投资分析师”、“著名

财经名人”等“证券专家”，吹嘘、虚构历史业绩，免费诊断、送黑

马股等。 

2、网络媒体“股神”。通过 QQ、微信、微博等点评大盘、推荐股

票、授课教学，吸引投资者成为其会员，骗取会员费、学员费。 

3、销售荐股软件及虚假宣传。宣称软件能识别“主力”、“庄家”资

金流向，能准确提示股票买卖时机，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或试用。 

4、谎称私募基金有“内幕消息”。打着“私募基金”名义，声称有

“内幕消息”和“资金支持”，虚构并展示“屡荐屡中”战绩，骗取

投资者信任，收取投资者服务费或诱骗投资者进行投资合作分成。 

5、代客理财承诺收益分成。以“承诺收益”、“利润分成”、“坐庄

操盘”等形式吸引投资者合作炒股，直接代替客户操作，对赚钱的投

资者要求收益分成，对亏损的投资者就一走了事。 

6、假冒或仿冒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使用与合法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等市场专业机构近似的名称蒙骗投资者，或者假借与合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甚至直接假冒合法证券公司、基金公



司的名义进行诈骗。不法机构通常借用异地合法机构之名，利用投资

者不方便进行现场核实以实施诈骗行为，提高诈骗成功的机会。 

7、公司即将“境外上市”。承诺“年底保证上市”、“到期回购”，

销售原始股、可转换股票的债券等，以高额回报吸引投资者。 

8、代理境外证券期货交易。以代理境外证券、期货等交易为由，吸纳

客户资金开立账户，进行虚拟交易，骗取客户钱财。 

9、“会员升级”、“补款退赔”。不法分子推荐股票造成投资者亏损

后，通过更换所谓更高级别的业务人员，蛊惑投资者购买更高价格的

软件，或者参加更高级别的会员组缴纳更多的“会员费”。 

 


